
《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》
釋文補正

楊小亮

　　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自出土以來，尤其是《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》 〔１〕

及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》 〔２〕發表之後，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之給予了較多的關

注。 李洪財先生專門針對《選釋》中文字的俗寫及隸定問題進行了討論，除了因對整理

體例理解不同而産生的分歧及個别仍可探討的文字外，已非常正確地指出了整理者的

一些明顯誤釋，如三一簡中的“來”字應釋爲“求”、五五簡中的“盛”字應爲“歲”、一六六

簡中的“靡”字應爲“爢”等。 〔３〕近來，爲了開展下一步的整理釋讀工作，我們重新對《選

釋》的圖版和釋文進行了核校，發現在文字釋讀方面，除學者們已指出的錯誤外，還存在諸

多可以補充和訂正的地方，一些是限於體例没有釋讀，還有一些則是實實在在的疏誤，現

將需要修訂及補正的釋文按其形成原因大致條列如下，查漏補缺，亦懇請批評指正。

一、字迹模糊造成的漏釋或誤釋

主要指簡牘相對完整，但由於字迹漶漫、筆畫殘缺不全而導致無法準確釋讀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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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“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的整理與研究”（１５犣犇犅０３３）、“先秦兩漢訛字綜
合整理與研究”（１５犣犇犅０９５）階段性成果。

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 《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１３年第６期。 以下簡稱
“《簡報》”。

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、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、湖南大學嶽麓書院
編： 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》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。 以下簡稱“《選釋》”。 又“五一廣場東漢簡牘”行文
中簡稱“五一簡”。

參見李洪財： 《五一廣場東漢簡的文字問題》，《中國書法》２０１６年第９期。



種情况在“五一簡”中較爲多見。 但通過字形及文例比對，還是可以對一些漏釋或誤

釋的文字進行補充。 當然，有一些文字墨迹幾乎全無，屬於可釋可不釋的範疇，限於

整理體例，《選釋》中僅以“□”代替，但根據文例依然可以推定其含義，在此也一併

列出。

例一、（一ＣＷＪ１③∶７１ ２６）

原釋： 汎令亥、建、馮入老舍，得一男子，將□□以將老出門。 汎以……持矛刺老，

□□□

補正： 汎令亥、建、馮入老舍，得一男子將出。 胡亥將老出門，汎以所……，建以所

持矛刺老背，亥以

此牘中下部墨迹脱落嚴重，但仍有一些富有特徵的筆畫或字形的大致輪廓可循，

並可據之作出補正，如“出”、“亥”、“建”、“背”等字。 其中原釋“□以將老出門”，“以

將”似不合語法，依字形改釋爲“胡亥將老出門”在文意上便較爲通順。 “以所持（操、

有、帶）物刺（傷、格殺）某人”爲常見習語，簡五 〔１〕有“詳以所有把刀斫男子”、西北簡

有“都拔刀劍鬥都以所持劍格傷不知何一男子□” 〔２〕、“夏侯譚爭言鬥憲以所帶劍刃

擊傷譚匈一所廣二寸” 〔３〕等數語可證。

表１〔４〕

出 胡 亥 所 建 以 所 背 亥 以

原
圖

對
比

　　例二、（二四ＣＷＪ１③∶３０３）

此件左行之人名“放”，或應爲“赦”。 從圖版觀察，此字左旁下部應有三畫，右側

“丶”畫墨迹脱落，但隱約仍有痕迹。 其左旁當與簡九六左旁相當，唯上部作“丶”，而

簡九六作小“丿”；右旁或與簡九六同，从“攵”；或可認爲墨迹有殘損，右旁與簡四五、

五八同，从“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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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中未標明出處之簡文，均出自《選釋》。

謝桂華、李均明、朱國炤： 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簡１４８·４５，第２４８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。
《居延新簡》犈．犘．犜６８∶２０
本文圖表中截圖均采自《選釋》。 “對比”所用截圖一般選自同一木牘，如采自他處，另有説明。



表２

簡二四

赦

簡四五 簡五八 簡九六

　　例三、（二八ＣＷＪ１③∶３１５）

此件左行大司農的名字由於墨迹脱落，没有釋讀。 簡文有明確時間“永初四年七

月”，原想據此與史籍對照，找出在此時間段任職大司農之人，未果。 但左旁殘筆似爲

“尚”，則此字很可能爲“敞”。

又左行護漕掾之名不爲“洛（？）”，應爲“浩”。 從表３字形可明顯看出此字右旁

“口”上的筆畫較平直，應爲横畫。 而“各”或从“各”旁之字，“口”上的筆畫爲撇和捺，

不太平直，明顯各向左右撇出與“口”形成夾角。 所以此字可確定爲“浩”。

表３

簡二八

浩

簡二八 簡一〇七

各

簡八 簡一二 簡一五

　　例四、（四八ＣＷＪ１③∶３２５ ３２）

此簡爲大木牘，下欄第六行原釋： 並等考實，□考……宏□□□
“實”下一字較完整，僅右下角缺部分墨迹。 細審圖版，此字當爲“姦詐”之“姦”

字。 通過字形比對，不難發現此“姦”字上部及下部左邊的“女”形較清晰，但右旁之

“女”僅能看到一部分，且由於字迹扁平、筆畫粘連等原因，導致不易辨識。

表４

簡四八

姦

簡四 簡二五 簡六五 簡一五〇

葌

簡一三四

　　簡四、二五、六五、一五〇諸例中，“姦”字的辭例均爲“考實姦詐”，所以此例之辭

亦應爲“考實姦詐”。 唯“姦”下一字原釋爲“考”，或因有污漬，與“詐”字形差别較大，

但無論如何，“姦”字從字形到文例都應該没有問題。 所以此處文句的釋讀及標點應

改爲“並等考實姦□，……宏□□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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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，簡一三四中右行“不知姦所在”之“姦”字實應隸定爲“葌”，《説文·女部》“葌，

草，出吴林山”，此處借爲“姦”。 與此相類，五一簡中有些“錢”，如簡四七等，也應嚴格

隸定爲“#”。

例五、（六八ＣＷＪ１③∶３２５ ４ ５４）

左行上欄未釋字應爲“告”，下部“口”墨迹磨損。 此例中“證告”含義當與簡四八

所見之“據告”同。

表５

簡六八

告

簡一四 簡二一 簡三二 簡四八 簡六〇 簡九七

　　例六、（七五ＣＷＪ１③∶２５５）

右行上欄未釋字爲“統”，人名。 右旁“充”較明顯，左旁“糹”經與五一簡中从“糹”

之字對照考察，可確認。 所以此未釋字爲“統”字。

表６

糹

簡七五 簡一七 簡二二 簡三一 簡六二

　　例七、簡八〇（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３ ８０）

本簡文云“……□臨湘丞掾牒上吏民當以事問留事到□□”，“到”後一字或仍可

辨識。 簡四九云：“留事到五月詭責治决，處言。 伉、寶、廣叩頭死罪死罪。 奉得留事，

輒召少，不得。”“到”後爲時間，但本簡該字絶非任何數字，似當爲“亟”。 此字上有明

顯壓痕，字體稍有變形。

表７

簡八〇

亟

簡一八 簡六五 簡六六 簡一三八

　　《選釋》中本簡未標點，補釋“亟”後，可標點爲“……□臨湘丞掾牒上吏民當以事

問。 留事到，亟□”。 “留事到”相當於簡四九“奉得留事”；“亟”相當於“輒”，其後應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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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采取的措施，如“實核”等，語意上均可通。

例八、（九二ＣＷＪ１③∶３２５ １ １５）

左行上欄之“牢（？）”，字形並不十分清晰，似可隸定爲“$”，當爲“宰”字之俗體。

“宰”下一未釋字，經與同簡“得”字形對比，可補釋“得”字。

表８

得

　　例九、（一二七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１ １３５）

第二字原不釋，應補“行”字。 可與同簡及他簡“行”字比照。

表９

簡一二七

行

簡一二七 簡一二 簡一五 簡二六

　　例一〇、（一六九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３ ９９）

最後一字原釋 “數”，從文例上來講，簡一四五有 “秩盜臧五百以上，數罪，發覺

得”，與本簡相關文字全同，似乎很正確。 但此字上部的“癶”形以及下部“弓”、“攵”形

的輪廓還是比較明顯的，從字形上看，當爲“發”。 本簡“盜臧五百以上”後續内容應該

是“發覺得”，與簡一四五相比，没有“數罪”的表述，但亦文通意順。 所以此字無論是

從字形還是文意來看都應該改釋爲“發”。

表１０

簡一六九

發

簡二四 簡一三九

數

簡一七 簡一四五

　　例一一、（一七六ＣＷＪ１③︰２６６ ６）

原釋： 租長督□所部□□男子□尊□□租……

補正： 租長督□所部丘民男子陳尊不輸租□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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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１

丘 民 陳 不 輸

原
圖

對
比

簡一五九 簡一七二 簡一三四 簡八

　　“丘”字形較完整。 “民”字殘失筆畫較多，僅存中部横筆及長捺筆。 “陳”字右

“東”形完整，左旁存一點痕迹。 “不”字下部似 “口”，但應爲污漬干擾釋讀，還當爲

“不”。 “輸”字《選釋》不見，“車”旁中間部分“曰”左邊的豎畫寫作撇，不易辨識，但從

大體字形來看仍當爲“輸”。 從文意分析，所補字均可通。

例一二、（一四〇ＣＷＪ１③∶１７２）

左行中下部分原釋： 往不處年嫁爲良妻，與良父平、母真俱□□□廬舍

未釋三字墨迹磨滅，但依文例仍可補釋。 依簡二二“除與妻委、子女嬰俱居，自有

廬 〔１〕舍倫亭部”、簡一六〇“寵與父武、母臧，及漢妻姃等俱居，各有廬舍監亭部”等，

未釋三字可補爲“居自有”或“居各有”，“俱居”的含義實有不同。 簡二二“俱居”指“同

居”，簡一六〇指居住在同一亭部，非“同居”。 依本簡文意，似爲“同居”，則釋文可補

充爲：

往不處年嫁爲良妻，與良父平、母真俱居，自有廬舍。

二、字迹殘裂、變形造成的漏釋或誤釋

這一類主要指由於簡牘本身殘斷、開裂或變形，造成殘存墨迹難以辨識。 但仍然

可以通過字形對比及文例分析，甚至圖版加工處理等手段，對漏釋或誤釋的文字予以

修正。 這裏對“圖版處理”的情况稍作解釋，以簡九（ＣＷＪ１①∶９５ １）中的“米”字爲

例： 此牘下部近三分之一處横裂，正好將“米”字分爲上下兩半，但似乎並未完全斷開，

連接處有較大縫隙。 我們對圖版稍作處理，使其上下兩部分無縫拼接，前後對比不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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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此字原釋爲“盧”，當隸定爲“廬”。



發現：“米”字的下半部分整體向左下偏移，導致筆畫錯位。 該字下半左上角的墨迹其

實是上半横畫的起筆；而上半右下的“墨迹”，實爲斷裂的縫隙受光源影響形成的陰

影。 原釋“米”字没有問題，但由於斷裂茬口不密合的原因，“米”字顯得徒增了一些多

餘的筆畫。 而這一點也説明， 簡牘圖版在爲滿足出版要求進行處理的過程中，由於所

執行技術標準的不同，即使對殘斷字迹進行“正確”的拼接或綴合，其筆畫不能自然連

綴的現象仍可能存在，這些都會給釋讀帶來困擾， 〔１〕需仔細甄别。

表１２

米

原圖彩版 處理後 原圖紅外 處理後

　　例一三、（一一ＣＷＪ１①∶９７）

此件從形制看，應爲大木牘，殘失左半及下部約１／６簡段。 以目前所見，此種大

木牘上部所缺文字只有兩種情况： 一是“君教諾（若）”，如簡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、一三六、

一三八等；二爲簡二五“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”、簡四五“君追賊小武陵亭部”這一

類。 我們截取簡四六、四七原圖右小半形成殘筆，和簡一一進行對比，發現三者筆意

幾乎吻合，因此可推定，本件上缺文字應爲“君教諾（若）”三字。

另外，此牘下欄左行文字中“山”上一字應爲“龍”。 與“龍”右半之形相似的字並不多，

《選釋》中有“就”字，其右半與“龍”相近，但右上角實有不同：“就”爲横畫，“龍”爲“コ”形。

表１３

簡一一

君
教
諾

簡四六裁剪 簡四七裁剪 簡四六 簡四七 簡一一

就

簡七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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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比如北大簡《老子》五十二簡“得”字的拼接，從圖版觀察其筆畫顯然不能自然連綴，也因此被作爲北大
簡係僞造且整理者“二次作僞”的證據之一（見邢文： 《北大簡〈老子〉辨僞》，《光明日報》２０１６年８月８
日）。 其實應該注意到，簡牘並不是平面化的，而是立體的，簡牘的殘斷除了有長、寬平面上形成的裂痕
外，還有在厚度立體層面形成的所謂“層裂”，其裂痕並不都清晰地顯現在平面上。 我們認爲北大簡“得”

字的殘斷正屬於這一情况，其綴合無誤，只是用圖版拼接時需將相關部分叠置，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。



　　例一四、（三三ＣＷＪ１①∶２５ ２８）

本件爲竹簡，原釋爲： □□與叔共爲姦。

“與”上一字略殘，且墨迹有脱落，不易辨識。 經與相同字形對比，應該就是“猾”字。

表１４

簡三三

猾

簡四八 簡五一

　　“猾”在此處意同簡五一之“狡猾”，本簡是説某人“（狡）猾，與叔共爲姦”。 從字形上

看，此字與“猾”確實較爲相似，再驗證於文意，亦無滯礙，則此字補釋爲“猾”當可信。

例一五、（三八ＣＷＪ１①∶７９）

按五一簡實例，楬上一般雙面書寫，其文字或兩面略同，或前後相接。 此件木楬

亦是兩面書寫，可惜僅存其半，按其文字，似屬於兩面文字略同一類。 Ａ面僅釋右行

“延平元年二月”，左行殘存筆迹無釋。 但左行上二字殘筆似爲“這守”，作爲人名，即Ｂ

面出現之“這守”。

表１５

Ａ面左行

這守

Ｂ面同位置裁剪 Ｂ面

　　從圖版看，Ａ面左行第一字殘存的筆畫爲“言”字三横的右邊部分及“辶”旁捺筆

的末端。 第二字殘筆爲“宀”的右半部分。 此楬屬於兩面文字略同的類型，所以Ｂ面

出現的事主姓名“這守”應該在Ａ面也會出現。

例一六、（一二五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１ １１０）

本簡左側縱裂，存右側大半筆畫。 後六字原釋作“□□□□願□”，細審圖版可補

釋爲“期日迫盡願復”。 “期”殘存右旁“月”，“日”、“迫”均存右大半。 “盡”字正好位於

上下、左右殘裂處，字形稍有扭曲變形，拼接處亦不完全密合。 〔１〕最末字開裂，經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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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由於竹簡過於殘碎和酥軟，爲保證文物的安全，進行數據采集時只能對其進行微小的調整，加之紅外掃
描又采取的是“浸水掃描法”，碎片漂浮在水面會隨機發生位移，故而這種“人爲”造成的情况在所難免。



合後無疑爲 “復”字。 這幾個字雖或殘斷或扭曲，但通過比照，其字形還是有迹可

循的。

表１６

原圖

期 日 迫 盡 復

對比

簡一七四 簡一 簡五 簡二一 簡一六一

　　補釋後的簡文爲“死罪死罪，崇□等逐捕誧未能得，期日迫盡願復”。 從文意推

測，該簡極可能爲希望延長抓捕時限的“申請”，“復”後之文字當爲“假期”。 “復假期”

是固定表達，如簡二一“且皆復假期”、簡八九“且復假期”。 延期“申請”較爲完整的表

述也有文例，如簡一一二“南山鄉言民馬忠自言不能趣會假期書”、簡一六二“兼左部

賊捕掾馮言逐捕殺人賊黄康未能得假期解書”。

例一七、（一二六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１ １３５）

本簡的紅外照片較之彩色照片，簡末端明顯缺少一小部分，因爲竹簡殘碎，可能

掃描的時候並未留意，有所遺漏。 而且我們懷疑彩色照片多出的那一小塊存在拼接

錯誤，應予調整。

表１７

紅　外 彩　色 重新拼接 就

　　原釋： 皆□薪□□，斫二所，一所袤八寸□□□
補正： 皆就薪左□，創二所，一所袤八寸廣四□

“皆”下一字應爲動詞，常見如“斫”、“刺”等，但此字輪廓似爲“就”，當作“靠近、趨向”

等義，應可通。 張家山漢簡《奏讞書》一六有相應辭例作“信怒，扼劍驀詈，欲前就武，

武去”。 “左”下一字表示某身體部位，上下結構，下从 “月”，字形不似 “肩”，可能爲

“脅”、“臂”之類，未敢遽定。 “二”上一字原釋“斫”，今改爲“創”。 此字左旁有一較長

的丿筆，應爲“倉”字上部“人”的丿筆，“斫”字石旁的丿筆較短；其右旁有一些干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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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畫，影響釋讀。 依文例，此字也應爲“創”，如簡五“詳以所有把刀斫男子創二所”。

“廣”和“四”字原未釋，圖版重新拼接調整後，“四”字較清晰完整，“廣”字也可依文例

補出。 漢簡中述及傷口的常見文例爲 “袤幾寸幾分，廣幾寸幾分”，如 《居延新簡》

Ｅ．Ｐ．Ｔ６８∶１８８“頭四所其一所創袤三寸三所創袤二寸半皆廣三分深至骨良”。

例一八、（一三七ＣＷＪ１③∶１５０）

本牘下部殘斷，小字部分右起第一行釋文爲“永初四年四月乙卯□”，最末字可補

釋“朔”，與曆譜、文例及字形皆合。

例一九、（一六八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１ ６１）

第一字原釋“若”，此字開裂，將其合併拼接後明顯爲“居”。 五一簡中“居”字下部

“古”字的横畫一般不“出頭”，如簡六一，但也有横畫較長“出頭”者，如簡四五、一三

五，字形與本簡“居”同。

表１８

原　圖 合　併 簡六一 簡四五 簡一三五

　　例二〇、（一七三ＣＷＪ１③∶２６５ １４）

最末一字可補釋爲嗇夫之“嗇”。 此竹簡末端開裂，且最末字下半殘失，故《選釋》

未釋。 我們將開裂筆畫重新合併在一起，從處理後的字形看，此字當是嗇夫之“嗇”。

《選釋》中“嗇”字有二形，一如簡二八；二爲簡八七、一〇二，下部所从“回”缺少上部横

畫。 此簡“嗇”字寫法同簡二八，“回”中間之小“口”直接與“回”上部横畫連接，徑寫

作“日”。

表１９

原　圖 處理後

嗇

簡二八 簡八七 簡一〇二

　　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“十亭一鄉，鄉有三老、有秩、嗇夫、遊徼……嗇夫職聽訟，

收賦税。”可見簡文中“部鄉有秩某”後接“嗇夫某”是非常合乎秩級次序及文例 〔１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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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一、（一七五ＣＷＪ１③︰２６５ ３６０）

最末一字可補釋“丙”，爲朔日干支。 此件末端竹簡開裂、扭曲變形，導致最末一

字難以辨識。 但從文例推測，“永元十五年閏月”之後只能接朔日干支或日期。 我們

對圖版稍作處理，將開裂筆畫重新合併在一起，把扭曲的筆畫稍微復原，從處理後的

圖形觀察，此字似是“丙”。 查曆法正朔，永元十五年閏正月，朔丙寅，則此“丙”字可以

正確補釋。

表２０

原　圖 處理後

三、字迹清楚，因疏忽而誤釋

這一類字迹較爲清晰，却因未加考辨而誤釋。 當然，這其中可能也有因字形相同

或相近，而文意屬於“兩可”的情况存在，擬在下文實例中具體説明。

例二二、“迺”應爲“定”（二ＣＷＪ１①∶８５）

此簡右行上欄原釋“書輒逐召迺考問辭”，其中“迺”字誤釋，應爲“定”。 觀察圖

版，此字（下圖左）可隸定爲“%”，爲“定”字之異寫，如《隸辨·徑韻》引《張遷碑》作

“&”。 此處用作人名，而非助詞“乃”。 只是由於字迹較爲扁平，且墨迹淡化，我們並

未細加審查，依其輪廓誤釋爲“迺”。 其實同簡左行文字中已經有此字（下圖右），兩相

比照，這種錯誤應該可以避免。

表２１

定

　　例二三、“朔”應爲“冉”、“矣”應爲“棄”（三ＣＷＪ１①∶８６）

此簡右行第二、三欄原釋爲 “嚴海昏艾處何吏於馮等所匿處，得朔所矣。 弩不

□”，含義不明。 前句是要查明“什麽人”，後句又説在最初的地方“得到”，語義上顯然

有所斷隔，不能銜接。 而且“矣”這種語氣詞在《選釋》中也僅此一見，似乎不會出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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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文書的客觀描述中。 經過對文意及字形的重新分析，我們認爲關鍵字 “朔”和

“矣”應分别改釋爲“冉”和“棄”。

“朔”字在五一簡中多見，而此字看似是“朔”字左右兩部分粘連在一起。 但無論

如何，“朔”字左右兩個部分都是分别書寫，不似此字筆意貫通，明顯是將兩部分當成

一個部分書寫。 而且“朔”右旁之“月”絶不會寫成“'”，五一簡中無一例外。 所以此

字不應爲“朔”。 此字可隸定爲“(”，應爲“冉”之異體。 “冉”，《玉篇》作“)”，《廣韻》

作“*”，《敦煌俗字譜》作“(”。 〔１〕可見此字釋爲“冉”應無疑義。

表２２

簡三

朔

簡一 簡一五 簡一九 簡五〇 簡七二

　　將“矣”改釋爲“棄”，在字形上尚難以找到完全相同的依據。 此字墨迹不甚清晰，

似可隸定爲“+”或“,”，雖然没有準確字形可資比照，但從這兩個字的異體字的構型

特點，如“棄”字上部多从“去、-”，“矣”字多爲“厶、口”等進行對比，此字釋“棄”可能

性更大。

表２３

簡三

棄

簡二四

　　當然，這些釋讀都需要在文意中進行檢驗。 改釋後的簡文可重新標點爲“嚴海昏

艾處何吏於馮等所匿處得冉所棄弩，不□”。 大意爲： 命令海昏縣查明是什麽人在馮

等人藏身的地方拿到了冉所丢棄的弩。 其中“冉”爲人名，弩可能是作案工具，應是重

要物證。

例二四、“解丘”應爲“解止”（九ＣＷＪ１①∶９５ １）

《簡報》中介紹該批簡牘中有“上解丘”，應該就是從簡九而來。 《選釋》中亦有“解

止”，如簡六三、一四五。 細察字形，簡九中之“解丘”實亦應爲“解止”。 “丘”和“止”的

區别還是比較明顯的，本例是因爲右旁兩道筆畫相連其形似“丘”而導致誤釋。 “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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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”爲固定詞組，即休止，在簡文中爲停留、休息之意。 《周禮·天官·叙官》“掌舍”鄭

玄注：“舍，行所解止之處。”孫詒讓引王引之“解猶休也，息也，止也”，認爲“解止者，休

止也”。 〔１〕 《三國志·魏書·鮑勛傳》：“勛以塹壘未成，解止不舉。” 〔２〕簡九、六三、

一四五中，“解止”後均接地點“某舍”，其意已非常明顯，即在某地“休止”。 而我們在

其後的注釋中錯誤地將該詞組拆分爲二，把“解”當作人名，並在簡九中誤釋出一個

“上解丘”，實爲不該有的疏誤。

表２４

簡九

解
止

簡六三 簡一四五

丘

簡七 簡一六 簡一二九

　　例二五 、“姃”應爲“姬”（五三ＣＷＪ１③∶３２５ ２ １）

右行“姃”字已釋，從字形看隸定没有問題，但實爲“姬”字之俗寫。 “姬”，《説文》

作“ ”，漢碑中有作“姃”形者，如《鄭固碑》 〔３〕（東漢延熹元年）作“ ”，《漢隸字

源》 〔４〕引《孟郁脩堯廟碑》（東漢永康元年）作“ ”等。 另有同形字“姃”，《説文》無。

“姬”爲“婦人之美稱”， 〔５〕“姃”爲“女字”， 〔６〕可表示“女容端莊”， 〔７〕所以二字均可

用作女名。 但“姬”字的使用在東漢可能要更廣泛一些，所以“五一簡”中的“姃”，隸定

爲“姬”（或注出正字）應較爲妥當。

例二六、“敢”應爲“散”（九八ＣＷＪ１③∶３２５ １ ２７）

右行第一字原釋爲“敢”，應改釋爲“散”。 其字形作：

表２５

簡九八

散

簡一〇八

敢

簡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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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《周禮正義》第三八頁。
《三國志》第三八六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。
《鄭固碑》（全稱《漢郎中鄭固碑》）： 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宋拓本，１９８８年。

婁機： 《漢隸字源》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，寬政十年翻刻明汲古閣本。

孔穎達疏《詩·陳風·東門之池》“彼美淑姬”句。
《集韻·清韻》。
《正字通·女部》。



　　其實“散”和“敢”的區别是很明顯的。 在五一簡中“散”左上爲“.”形，右旁爲

“殳”；“敢”左上則類似於“工”，右旁全部从“攵”，無一例从“殳”。 從辭例上看，“散用”

常見，例一〇八也有“散用錢”。 這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疏誤。

例二七、“漿（醬）”還是“炙”？（九ＣＷＪ１①∶９５ １）

右行第二欄第五字墨迹非常清楚，討論的焦點在於下部是从“火”還是从“水”。

整理組最初的意見是从“火”，那麽這個字就是“炙”，烤肉也。 但從字形上説，目前所

見“火”字，中間的大“丿”筆似都向左下撇出，未見垂直如“丨”者。 即使如李洪財先生

所云“敦煌遺書中‘炙’的俗字恰好有一形作 ”，但細審之下，所从“火”字的中筆無

論起勢還是收勢，都稍向左下撇出作“丿”筆而非豎筆；且左邊的“丶”居於“火”字的左

上部，以和右旁的“丶”相呼應，與“ ”實有不同。 “ ”字下部所从“ ” 與

同簡之“ （水）”字接近，唯左上省筆，且左下筆勢爲提筆而非常見之撇筆。 也就

是説僅從字形上看，从“火”或者“水”似乎都是可以的。 但從文意考慮，釋“炙”或有不

妥。 首先燒烤類肉食加工後一般應立即食用，冷却後便失去其美味，而簡文云“……

市不處姓名男子鮮魚以作 。 今年正月不處日，持隨漻溪水上解丘徐舍賣，得米卌

四斛”，“持隨”應該就是帶着加工成品“ ”，由於簡文不完整，揣測其含義應是將魚

做成 後，間隔了一段時間才外出售賣。 其次，《國語·楚語下》記：“大夫食豕，士

食魚炙，庶人食菜。”《禮記·王制》説：“庶人無故不食珍。”那麽烤魚在漢代是否已可

普遍在市場上售賣，並普遍爲庶人所食用，仍是需要研究的問題。 但可以肯定，醬在

漢代無疑是生活中更爲普遍的日常調味品，鮮魚做的肉醬應該更會受到歡迎。 《説

文·酉部》：“醬，醢也，从肉、酉。”段注：“从肉者，醢無不用肉也。”有所謂“魚醢”，如

《周禮·天官·醢人》：“饋食之豆，其實葵菹、蠃醢……魚醢。”三國東吴沈瑩《臨海水

土志》記夷州“土地饒沃，既生五穀，又多魚肉……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，以鹽鹵之，

歷月所日，乃啖食之，以爲上肴”。 〔１〕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引江永説：“醬者，醯、醢之總

名。 ……醢主鹹。 《公食禮》‘凡炙無醬’注云‘已有鹹和’是也。” 〔２〕可見“魚醢”爲鹹

的調味品，它具有更方便“持隨”和儲存等特點，常爲普通人所食用。 “魚醢”即 “魚

醬”，《齊民要術·作醬法》記載了一些“魚醬”的做法，一般需要發酵，也對時間有所限

定，如“凡作魚醬、肉醬，皆以十二月作之，則經夏無蟲”。 顯然與本簡所云“今年正月

不處日”持隨售賣，在時間上也前後銜接。 正是出於以上考慮，在没有更多的材料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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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《後漢書·東夷列傳》第二八二二頁注引沈瑩《臨海水土志》，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。

孫詒讓正義，王文錦、陳玉霞點校： 《周禮正義》（十三經清人注疏本）第二四〇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。



以佐證的情况下，整理者才更傾向於將此字釋爲从“水”之“/（漿）”，讀爲“醬”。 但也

絶不否認从火之“炙”（烤肉）的可能。

例二八、“來”或者“求”？（三一ＣＷＪ１①∶２５ ２２等）

關於五一簡中“來”和“求”的釋讀問題，陳偉先生在《簡報》發表之初就已經指出：

其公布的簡文“少從次元來，柱錢不可得”似有不順，秦漢文字中“來”、“求”形近，疑

“來”應釋爲“求”，相關簡文似當讀作：“少從次元求柱錢不可得。” 〔１〕甚是。

可是“來”和“求”的問題並没有得到完全解决。 如李洪財先生所言，簡三一依字

形可改釋爲“願求於小市賣枯魚自給”。 依文意，“求”用作動詞，“求於”可看作固定搭

配，則簡一七〇“均楳成誦終等可六七十人來於□□□□下……”中之“來於”，也屬於

文意“似有不順”，似乎也要改成 “求於”。 但此字如按字形分析，應爲 “來”而不是

“求”。 又簡五六中有兩處原釋作“來問”，辭例分别爲“文書來問王皮”、“命王屯長來

問熹元府廷書何在”，依文意顯然“求問”更順暢一些。 因爲“來問”是兩個有先後承接

關係動詞的組合，“來”規定了動作的方向性，與“去”是相對的，“來問”潛在的語境一

定是“到我（們）這裏來，問我（們）”；“求問”除了强調請求之外，没有動作方向性的規

定，可以是“來”問我（們），也可以是“去”問别人。 另外，法律文書一定是站在第三者

的立場對案情進行客觀還原，除了直接引用當事人的言辭，如簡五“男子曰：‘我窮人，

勿迫我’”會出現“我”之外，一般並不會以第一人稱進行描述。 而在簡五六中，“來問”

的對象“我”時而爲王皮，時而又是“熹元”，視角轉换過於頻繁，顯然“求問”更恰當一

些。 同理，簡一七原釋作“來取”的文字，似乎也可改釋爲“求取”。

表２６

簡三一 簡一七〇 簡五六 簡一七

　　以上幾例依照當前所見簡文文意，可能分别改釋爲“求於”、“求問”、“求取”更順

暢一些。 但從字形上觀察，僅簡三一該字的右上角有一“丶”可確釋爲“求”外，簡一七

及簡五六第二字形右上之筆畫，則介於小“丿”和“丶”之間，單論字形，可看作“來”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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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文獻（第十輯）

〔１〕參見陳偉： 《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校釋》，簡帛網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犫狊犿．狅狉犵．犮狀／狊犺狅狑＿

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１９１２。



可看作“求”字省筆。 也就是説，書寫的不規範性模糊了“來”、“求”之間的分界，所以

在釋讀過程中，除了查驗字形，可能更多的還須從簡牘册書完整的文意上對“來”或

“求”進行判斷和取捨。

以上僅是對《選釋》經過重新審讀，依照字形和文意所作的部分修訂，希望能對以

往的工作有所補充，並爲以後的釋文及編聯綴合工作提供經驗。 五一簡牘文書相對

於西漢乃至更早時期的文書有較大不同，比如在文字上出現大量的俗體異寫（或新

造）現象，釋讀的困難更多體現在人名用字上，如 〔１〕、 等，這些字既無

文例可證，亦無確定的字形可資比照，暫且采取照録的辦法進行處理。 李均明先生曾

説，如果能從這些文字中正確地析辨出人名，那麽這些簡牘就讀懂一半了。 另外，在

語言上，五一簡更趨口語化，但同時也創造出了一些新的語彙，往往在前代的文獻中

難以找到相關的佐證，而與魏晉乃至後代聯繫更爲緊密。 這些都在提醒我們，對待釋

讀工作應該再小心謹慎一些，不能放過任何細微的綫索和差别。

附記：本文在初稿之後，得到趙平安、李均明先生諸多教示，在文本結構上有所調

整，也删去個别討論不充分之推定補釋。謹在此一併致謝！

（楊小亮　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、

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　博士研究生；

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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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》釋文補正

〔１〕《中華字海·几部》認爲此字“同‘風’，姓”，但未註明出處。


